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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

审核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财预〔2018〕167 号）、《中共昆明市委 昆明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发

[2019]12 号）、《昆明市市本级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安政发

﹝2018﹞10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安宁市财政

局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分所对安宁

市 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进行审核。安宁市财政局下达了

对所有预算执行单位预算项目进行全覆盖申报审核的通知。

现将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预算项目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执行单位预算项目情况

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度申报预算项目 5项，

预算金额合计 8,260,640.00 元。我们按照预算项目的类别

将预算项目分为两类：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及和专项业务

类项目。现将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预算项目情况分类列

示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度申报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 4 项，预算金额共计

407,440.00 元，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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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2021年度申报预算

资金（元）
备注

1 事业人员支出工资 281,632.00

2 社会保障缴费 64,908.00

3 住房公积金 40,560.00

4 一般公用经费 20,340.00

合计 407,440.00

2、专项业务类项目。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

度申报专项业务类项目 1 项，项目为路政管理大队工作经费

专项资金，预算金额 7,853,200.00 元。

二、绩效目标设定情况及分析

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度绩效目标设定总体

上满足《安宁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有关绩效目标设定

内容的有关规定，绩效目标的指标设定能够细化到产出、效

益、满意度指标等方面并基本能够做到细化、量化等。我们

在审核过程中从绩效目标设定的完整性、相关性、可行性、

适当性等方面对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度绩效目

标的设定情况进行了审核。现将审核情况按照预算项目的分

类即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和专项业务类项目两类分类说

明如下：

1、人员和公用经费类项目。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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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二级指标设定为数量指标，数量指标

设置为人员人数、公用经费保障公务用车数量和公用经费保

障物业管理面积等。该类指标设置不完整，未能反映成本因

素的影响。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社会效益，社会效益

指标设置为部门正常运转和“三公经费”控制情况。该类指

标设置的合理。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置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三级指标设置为单位人员满意度、社会公众满意度，指

标值为单位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超过 90%。该类指标设

置的合理。

2、专项业务类项目。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2021 年

度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

（1）产出指标。二级指标设定为数量、质量和时效指

标。数量指标设置为行政村协管站数量、公路管理所数量、

路政大队协管员人数等，质量指标设置为称重器材年检合格

率、公路及公路附属设施完好率、培训合格率等，时效指标

设置为 2021 年完成工作，成本指标设置为项目预算总成本

控制数、治超检测建设。该类指标总体上设置的比较合理。

（2）效益指标。二级指标设定为生态效益和可持续影

响指标。生态效益指标设置为“以服务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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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出发点、以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落脚点，以促进我

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按照加快建设速度、提高管理

水平、提升养护质量、消除安全隐患的要求，扎实推进我市

农村公路建设管理”，可持续影响指标设置为有效降低扬尘

污染，该类指标设置的比较合理。路政管理大队工作经费专

项资金设置生态效益指标不合理，应该设置经济效益指标或

社会效益指标比较合理。

（3）满意度指标。二级指标设定为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置为群众满意度、施工单位满意

度。该类指标设置合理。

三、存在问题

1、项目立项依据的文件资料不充分，如路政管理大队

工作经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任务明细的路政管理大队办公

设备购置项目和平地站路治超检测经费，缺少相关的政策依

据、会议纪要以及批复文件。

2、项目申报缺少实施方案、资金使用计划等，如路政

管理大队工作经费专项资金项目，缺少资金使用计划。

3、项目绩效目标设置不规范、不合理。

4、2021 年度项目预算金额大幅度增加未提供充分证明

资料等，如路政管理大队工作经费专项资金，2020 年预算下

达指标额度 3,770,000.00 元， 2021 年预算申报金额

7,853,200.00 元，较 2020 年增长 108.30%，增长部分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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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关的支撑资料。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强绩效管理理论学习，提升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

的规范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2、加强预算管理，确保项目的科学性。在编制年度预

算时，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论证项目立项的必要

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施方案可行性，确保

项目具有可操作性，项目实施达到预期效果，发挥最大效益。

3、年度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上年度预算执行的情况，

以上年预算执行情况作为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

4、对申报依据不充分的项目建议预算单位补充提供证

明材料，对不能提供的建议减少调整预算额度。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本次预算申报审核所依据的材料均为预算项目申报

单位提供，若因预算项目申报单位提供的资料致使本报告中

存在误导或错误性陈述，与本单位及工作人员无关。

2、本报告仅供委托方、被审核单位使用。本报告所述

的内容及有关事项，非经本所同意，不得见诸于公开媒体。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任何后果，与执行本次申报审核业务的人

员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3、安宁市公路路政管理大队未提供任何 2021 年预算申

报资料。预算申报审核根据“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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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上查询信息进行展开。

附件：2021 年度预算项目申报审核情况汇总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云南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志丽

中国·昆明

中国注册会计师： 宋文辉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日


